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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营养健康管理标准化工作组（SAC/SWG2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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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采用有效的营养标签与标识引导健康消费及营造营养健康支持性环境，已成为全球应对不健康饮

食模式的重要战略之一。高盐（高钠）、高油（高脂）、高糖等不合理膳食是引起肥胖、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及其他代谢性疾病和肿瘤的危险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包装正面营养标识（front-of-pack nutrition labelling, FOPNL)是一

种成本效益较高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并发布了包括《促进健康饮食的包装正面标签指导原则

和框架手册》在内的系列指南和建议。2021年11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将《包装正面标识指南》正式

作为新版《营养标签指南》的附件同时发布。 

作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重要举措，《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均明确强调“加快修订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推动在食品包装上使用‘包装正面标识’信息、开展‘三减三健’专项行动”。基于科学证据并设计良

好的FOPNL，可以向消费者展现真实准确且简单明了的用户友好型营养标识，帮助消费者了解食品营养

价值并做出更健康的食品选择，是引导群体合理膳食的有效策略之一。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

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已经完成修订并即将发布，营养成分表中的强制标示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饱和脂肪（或饱和脂肪酸）”和“糖”两项内容。为此，本指南的技术指标充分体现实效性和指导性，

适时把“糖、饱和脂肪”作为重要内容一并纳入。 

本指南的制定，旨在推进国家层面实施与国家营养政策和国家膳食指南理念一致的FOPNL，以帮助

减少饮食中“盐、油、糖”的摄入，减少与上述成分摄入过量相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引导食

品工业更新配方和实施营养健康转型和升级，创造更健康的饮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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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食品营养成分图形化标示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包装食品包装正面营养标识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使用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分

类和相应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GB 7718中规定的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和现制现售食品可参照

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特殊膳食用食品、保健食品，以及食盐、食用

油、食糖和其他调味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 280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包装正面   Front-of-Pack，FOP 

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同时标示食品名称和净含量的版面。 

 

包装正面营养标识  Front-of-pack nutrition labelling，FOPNL 

一种营养信息的补充形式，是预包装食品包装正面简化的营养信息，包括符号/图形、文字或二者

的组合，提供关于食品的整体营养价值和/或所关注的特定营养成分的信息。 

 

图形化标示  Graphic Symbol of FOPNL 

包装正面营养标识的展示形式，是在预包装食品上使用，便于消费者识别和理解的符号/图形、文

字或其组合。 

 

营销  Marketing 

为提升产品认可度、吸引力和/或消费量而设计的任何形式的商业宣传和信息传播，包含但不限于

广告或产品、服务推广活动。 

4  包装正面营养标识使用基本原则 

本文件共规定四种包装正面营养标识形式，企业可自主选择使用。单个食品标签上原则上仅使用

一种标识形式。 

警示型标识适用于面向已满 36 个月但不满 15 岁的儿童销售的食品，评级型标识、鼓励型标识及

信息型标识适用于符合本文件范围的食品。  

企业应根据产品的营养成分含量真实准确地进行包装正面营养标识，若产品的营养成分含量变化，

应及时更新包装正面营养标识。 



GB/Z XXXXX—XXXX 

2 

包装正面营养标识标示在向消费者提供的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正面上。 

包装正面营养标识中的文字、数字及符号应清晰可见。 

当产品符合评级型标识和鼓励型标识相应要求时，允许企业对产品进行营销，其描述应与本文件

相符。 

5 包装正面营养标识的分类和使用 

包装正面营养标识的图形化标示形式有警示型标识、评级型标识、鼓励型标识和信息型标识四种。 

警示型标识  

5.1.1 适用的食品 

标签上声称针对“宝宝”、“儿童”、“学生”等已满36个月但不满15岁的人群使用，或者营销过

程中体现上述群体的预包装食品，不包括干酪和再制干酪。 

5.1.2 使用要求 

1）食品中的脂肪、糖和钠含量的警示阈值见表1。 

表1 食品中脂肪、糖和钠含量的警示阈值 

营养素 固态食品 液态食品 

脂肪 20 g/100g 10 g/100ml 
糖

a
 23 g/100g 11.5 g/100ml 

钠 800 mg/100g 400 mg/100ml 
a 不包括乳糖和半乳糖 

注： 乳粉、调制乳粉和固体饮料按冲调后计。 

 

2）当食品中脂肪、糖和钠含量中任意一种达到或超过其警示阈值时，应使用相对应的警示型标识；

当有两种及以上含量达到或超过警示阈值时，应同时进行标示。 

3）标识图标为黑色正六边形，具体格式见图1。 

4）标识图标不应小于包装正面产品名称字体大小的50%。 

5）使用了该类标识图标后的食品，不应再面向儿童进行营销。 

 

 

 

 

 

 

 

图1 警示型标识图标 

评级型标识 

5.2.1 适用的食品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不包括干酪和再制干酪。 

5.2.2 使用要求 

1）根据食品中脂肪、糖和钠含量依次划分为A、B、C、D 4个等级（见表2、表3），A等级最高（脂

肪、糖和钠含量最低），D等级最低（脂肪、糖和钠含量最高）。以脂肪、糖和钠含量中等级最低的级

别作为该食品的等级。巴氏杀菌乳、高温杀菌乳和灭菌乳为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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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液态食品中脂肪、糖和钠含量的界限值 

等级（颜色） 

营养素 
A（深绿色） B（浅绿色） C（黄色） D（红色） 

脂肪(g/100ml) <1.5 1.5≤脂肪<5 5≤脂肪<10 ≥10 
糖(g/100ml)a < 0.5 0.5≤糖<5 5≤糖<11.5 ≥11.5 
钠(mg/100ml) <120 120≤钠<200 200≤钠<400 ≥400 

a
不包括乳糖和半乳糖 

表3 固态食品中脂肪、糖和钠含量的界限值 

等级（颜色）

营养素 
A（深绿色） B（浅绿色） C（黄色） D（红色） 

脂肪(g/100g) < 3 3≤脂肪<10 10≤脂肪<20 ≥20 
糖(g/100g)a < 5 5≤糖<15 15≤糖< 23 ≥ 23 
钠(mg/100g) < 120 120≤钠<400 400≤钠<800 ≥800 

a
不包括乳糖和半乳糖 

注： 乳粉、调制乳粉和固体饮料按冲调后计。 

 

2）当食品按照上述要求确定等级后，标示相应级别的评级标识图标。标识图标由文字“营养选择”

及“A”“B”“C”“D”四个等级构成，相对应的级别须突出放大显示。具体格式见图2。 

 

 

图2 评级型标识图标 

3）标识图标中突出放大显示的字母不应大于包装正面产品名称的字体大小。 

4）企业如果采用该类标识图标，同一系列产品均应统一使用。 

鼓励型标识 

5.3.1 适用的食品 

适用于附录A中列出的粮谷类制品、豆类制品、乳及乳制品、坚果和籽类、肉制品、水产制品、蛋

制品、蔬果产品、饮料和其他食品等10类预包装食品。 

5.3.2 使用要求 

1）符合附录A的要求的预包装食品，可标示“智慧选择”图标。 

2）对于使用评级型标识的预包装食品且评级为A级或B级时，可同时标示“智慧选择”图标。 

3）标识图标由文字、“√”以及圆形三部分构成，中心为“智慧选择”字样，整体为绿色主调，

具体格式见图3。使用时可依据需要，选择不同配色的图标。 

4）图标不应大于包装正面产品名称的字体大小。 

 

 

图3 鼓励型标识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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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型标识 

5.4.1 适用的食品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 

5.4.2 使用要求 

1）以图标形式依次标注每100g或每100mL或每份食品中脂肪、糖和钠的含量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的

百分比（NRV%）。以每份进行标示时，须标明每份食品的质量或体积。 

2）标识图标以图形和文字构成，图案轮廓为大小、形状一致的圆柱形；图标颜色为白底黑字，且

能在视觉上与周边的食品包装颜色明显区分。具体格式见图4。 

 

 

 

          

 

图4 信息型标识图标示例 

3）当食品中脂肪、糖和钠含量达到或者超过界限值时（见表4），相应营养成分在图形化标示时用

红色区分。用“份”作为食品计量单位时，脂肪、糖和钠含量折算为每100g或每100ml的含量后进行判

断。 

表4 食品中脂肪、糖和钠含量的界限值 

营养成分 固态食品 液态食品 
脂肪 20 g/100g 10 g/100ml 
糖 a 23 g/100g 11.5 g/100ml 
钠 800 mg/100g 400 mg/100ml 

a 不包括乳糖和半乳糖 

注： 乳粉、调制乳粉和固体饮料按冲调后计。 

  

4）标识图标中文字不应大于包装正面产品名称的字体大小。 

6 其他 

使用包装正面营养标识应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要求。 

应真实准确宣传包装正面营养标识，不得以虚假、夸大方式介绍食品，也不得利用字体大小或色

差误导消费者。 

鼓励食品经营场所和网络电商平台参照本文件对销售的食品进行营养信息展示。 

鼓励企业逐步降低食品中“脂肪、糖、钠”含量。 

GB 28050中豁免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如需使用包装正面营养标识，应同时标示营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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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鼓励型标识的食品分级及相应界限值 

附录A 适用“智慧选择”的食品分类及相应界限值 

食品分类 亚类名称 定义及范围 界限值 

粮谷类 
制品 

挂面或面

条 

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粮食辅料（包

括杂粮、杂豆和薯类等），经过和面、压片、切条、干

燥等工序加工而成的产品。 
钠≤300mg/100g 

方便米面

制品 

以小麦粉和/或其他谷物粉、淀粉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

添加辅料，经加工制成的面饼、粉丝饼等，添加或不添加

方便调料的预包装方便食品。 

（面饼及粉丝饼） 
脂肪≤12g/100g 
饱和脂肪≤9g/100g 
糖≤5g/100g 
钠≤500mg/100g 

即食谷物 
以谷物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熟制和（或）

干燥等工艺加工制成，即食，或直接冲调或冲调加热后食

用的食品。包括燕麦片、早餐谷物、谷物棒、粥羹类等。 

脂肪≤10g/100g 
饱和脂肪≤3g/100g 
糖≤20g/100g 
钠≤400mg/100g 

冷冻米面

制品 

以小麦、大米、玉米、杂粮等一种或多种谷物及其制品为

主要原料，或同时配以馅料/辅料，经加工、成型（熟制或

未熟制），速冻而成的食品。包括面点类、米制品及其他

类。 

脂肪≤8g/100g 
糖≤5g/100g 
糖≤10g/100g（仅限汤圆、元宵

等甜味制品） 
钠≤300mg/100g    

面 包 

以小麦粉、酵母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配料，

经搅拌、发酵、成型、醒发、熟制、冷却等工艺制成的食

品，以及熟制前或熟制后在产品表面或内部添加其他配料

等的食品。按产品的物理性质和食用口感分为软式面包、

硬式面包、起酥面包、调理面包和其他面包五类。 

脂肪≤5g/100g 
糖≤8g/100g                
钠≤400mg/100g 

糕 点 

以谷类、豆类、薯类中的一种或几种以及油脂、糖、蛋

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原料，经调制、成

型、熟制等工序制成的食品，以及熟制前或熟制后在产

品表面或熟制后在内部添加奶油、蛋白、可可、果酱等

的食品。 

脂肪≤22g/100g 
饱和脂肪≤10g/100g 
糖≤18g/100g  
钠≤300mg/100g 

饼 干 

以谷类粉（和/或豆类、薯类粉）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

添加糖、油脂及其他配料，经调粉（或调浆）、成型、烘

烤（或煎烤）等工艺制成的食品，以及熟制前或/和熟制后

在产品之间（或表面，或内部）添加其他配料的食品。 

脂肪≤25g/100g 
饱和脂肪≤10g/100g 
糖≤20g/100g 
钠≤400mg/100g 

其它面基

或米基的

食品 
上述类别以外,其他以面或米为主要原料的食品 

饱和脂肪≤3g/100g 
糖≤5g/100g 
钠≤250 mg/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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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分类 亚类名称 定义及范围 界限值 

豆类制品

（发酵类

除外） 

豆类初级

加工制品 
以大豆或杂豆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食品。包括豆粉、

豆浆、豆腐、豆腐干、豆腐丝、豆腐皮、香干等。 

脂肪≤5g/100g 
糖≤5g/100g                      
钠≤120mg/100g 

其他豆类

制品 

包括以青豆、大豆等为主要原料经烤、炒、烘工艺制成的

烘炒食品或其他加工食品，添加或不添加辅料，按一定的

工艺配方制成的产品。例如豆腐干再制品。 

脂肪≤10g/100g 
糖≤5g/100g 
钠≤600mg/100g 

乳及乳制

品 

液态乳 包括巴氏杀菌乳、高温杀菌乳、灭菌乳和调制乳。 
糖≤8g/100ml 
（仅适用于调制乳） 

发酵乳 
以生乳和/或复原乳为原料，经杀菌、发酵后制成的 pH 
值降低的产品。 

糖(乳糖、半乳糖除外） 
≤8g/100g 
 

乳 粉 

包括乳粉和调制乳粉，不包括婴幼儿奶粉/配方粉。 
乳粉：以单一品种的生乳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粉状产

品。 
调制乳粉：以单一品种的生乳和（或）其加工制品为主

要原料，添加其它原料、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中的

一种或多种，经加工制成的乳固体含量不低于 70%的粉

状产品。 

糖(乳糖、半乳糖除外） 
≤5g/100g（仅适用于调制乳

粉） 
钠≤400mg/100g 

干酪及其

制品 

包括干酪、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干酪：成熟或未成熟的软质、半硬质、硬质或特硬质、

可有涂层的乳制品，其中乳清蛋白/酪蛋白的比例不超过

牛奶中的相应比例(乳清干酪除外)。 
再制干酪：以干酪（比例大于 50%）为主要原料，添加

其他原辅料，经加热、搅拌、乳化（干燥）等工艺制成

的产品。 
干酪制品：以干酪（比例 15%-50%）为主要原料，添加

其他原辅料，经加热、搅拌、乳化（干燥）等工艺制成

的产品。 

饱和脂肪≤15g/100g 
糖≤5g/100g  
钠≤600mg/100g 

坚果和籽

类食品 
坚果和籽

类 

以坚果、籽类或其籽仁等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食

品。 
坚果：具有坚硬外壳的木本类植物的籽粒，包括核桃、

板栗、杏核、扁桃核（巴旦木）、山核桃、开心果、香

榧、夏威夷果、松籽、榛子等。 
籽类：瓜、果、蔬菜、油料等植物的籽粒，包括葵花

籽、西瓜籽、南瓜籽、花生、蚕豆、豌豆、大豆、玉

米、芝麻、奇亚籽、亚麻籽等。 
籽仁（含果仁）：坚果、籽类去除外壳后的部分。 

饱和脂肪≤8g/100g 
无添加糖 
钠≤120mg/100g 

肉制品 

肉肠及肉

罐头 

肉肠：以畜禽等肉为主要原料，经切碎或绞碎后按一定

比例加入食盐、酒、白砂糖等辅料拌匀，腌渍后充填入

肠衣中，经烘焙、晾晒、风干、烟熏等工艺制成的肉肠

类制品。 
肉罐头：以禽畜肉为原料，经加工处理、装罐、密封、

加热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商业无菌的罐装食品。 

脂肪≤10g/100g 
糖≤5g/100g                   
钠≤500mg/100g 

其他加工

肉制品 

以畜禽肉为主要原料，经选料、成型（或充填）、包装等

工艺加工制作的食品。包括腌腊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熏

烧烤肉制品、肉干制品、以肉为主的其它产品。 

脂肪≤10g/100g 
糖≤5g/100g                   
钠≤800mg/100g 

水产制品 水产制品 

以鱼类、虾蟹类、头足类、贝类、棘皮类、腔肠类、藻类

和其他可食用水生生物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食品。

包括干制品；腌制品；罐制品；鱼糜及鱼糜制品及其他水

产制品。 

饱和脂肪≤4g/100g 
糖≤5g/100g 
钠≤500mg/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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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分类 亚类名称 定义及范围 界限值 

蛋制品 蛋制品 

蛋制品包括液蛋制品、干蛋制品、冰蛋制品、再制蛋。 
液蛋制品：以鲜蛋为原料，经去壳、加工处理后制成的蛋

制品，如全蛋液、蛋黄液、蛋白液等。 
干蛋制品：以鲜蛋为原料，经去壳、加工处理、脱糖、干

燥等工艺制成的蛋制品，如全蛋粉、蛋黄粉、蛋白粉等。 
冰蛋制品：以鲜蛋为原料，经去壳、加工处理、冷冻等工

艺制成的蛋制品，如冰全蛋、冰蛋黄、冰蛋白等。 
再制蛋：以鲜蛋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盐、碱、

糟、卤等不同工艺加工而成的蛋制品，如皮蛋、咸蛋、咸

蛋黄、糟蛋、卤蛋等。 

糖≤5g/100g 
脂肪≤10g/100g 
钠≤250mg/100g 

蔬果产品 

100%果蔬

汁（浆） 

以水果和（或）蔬菜（包括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实）

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液体。包括 100%纯果蔬汁、果

蔬汁浆。 

无添加糖 
糖≤12g/100g 

果蔬制品

（加工） 
除了果蔬汁外的所有果蔬类加工产品 

脂肪≤3g/100g 
无添加糖 
钠≤120mg/100g 

饮料 

蛋白饮料 

以乳或乳制品，或其他动物来源的可食用蛋白，或含有一

定蛋白质的植物果实、种子或种仁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

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加工或发酵制

成的饮料。包括含乳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复合蛋白饮料

和其他蛋白饮料。 

糖≤5g/100ml 
钠≤120mg/100ml 

特殊用途

饮料 

加入具有特定成分的适应所有或某些人群需要的液体饮

料。包括运动饮料、营养素饮料、能量饮料、电解质饮料

和其他特殊用途饮料。 
糖≤5g/100ml  

其他液体

饮料 
包括碳酸饮料、果蔬汁饮料、茶（类）饮料、咖啡（类）

饮料、植物(类)饮料及风味饮料等。 
无添加糖 
或糖≤5g/100ml 

固体饮料 

用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等加工制成粉末状、颗粒状或

块状等，供冲调或冲泡饮用的固态制品，如风味固体饮料、

果蔬固体饮料、蛋白固体饮料、茶固体饮料、咖啡固体饮

料、茶包、植物固体饮料、特殊用途固体饮料、其他固体

饮料等。 

脂肪≤10g/100g  
糖≤30g/100g                     
钠≤250mg/100g 

其他食品 

膨 化 零 食

类食品 

以谷类、薯类、豆类、果蔬类或坚果籽类等为主要原料，

采用膨化工艺、焙烤、煎炸等制成的组织疏松或松脆的食

品。 

脂肪≤20g/100g  
饱和脂肪≤8g/100g 
糖≤10g/100g 
钠≤400mg/100g 

胶 冻 和 膏

状食品 

以水、食糖等为原料，辅以增稠剂等食品添加剂，添加或

不添加果蔬制品、乳及乳制品等原料,经溶胶、调配、灌装、

杀菌、冷却等工序加工制成的定型包装的胶冻食品和即食

膏状产品。 
以黑凉粉（或凉粉草水提取液加食用淀粉）、茯苓、龟等

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白砂糖（或蜂蜜）经过滤、煮

膏、杀菌、灌装等工艺加工制成的定型包装的即食膏状产

品。 
包括果冻、龟苓膏等。 

糖≤11g/100g 
钠≤120mg/100g 

注： 混合制品的食品，依据主要原料的食品类别进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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